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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艇委托管理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7836129502026402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上海市海洋局执法总队）

地址：杨树浦路 851 号 2 号楼 6 楼

邮政编码：

电话：021-55218961

传真：

联系人：倪恩骥

乙方：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上海市黄浦区

邮政编号：

电话：13040606629

传真：

联系人：杨燕

开户银行：工行上海市外滩支行

账号：10012621092065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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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规定，本合同当事

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如实向乙方提供船舶有关资料和证明，保证船舶来源的合法性。

2.负责提供船舶靠离泊所需的安全水域及码头泊位。

3.审定乙方制定的管理方案，配合、协助乙方对船舶的航运和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乙方

管理工作的执行。

4.负责审议船舶厂修保养维修计划、资金使用计划、年度决算报告。

5.按本合同约定的额度和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管理费和有关费用。

6.负责审定招标文件规定的由甲方确认支付的项目。

7.负责办理船舶保险。

8.配合乙方办理有关船舶的检验、安全、消防检查等工作。

9.非乙方原因造成的，船舶发生海损、机损、污染等事故，甲方应承担事故的经济损失，

乙方配合事故及善后工作；由乙方原因造成的事故，应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局限

于经济损失。

10.甲方应避免在船舶运行中由于工作需要而要求船员背离有关海事规则的情况及可能

危及安全的其他情况的发生。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制定船舶管理方案，包括船舶日常管理办法、航行及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建立船

舶各类管理台账、联系制度，及时向甲方通报情况。

2.负责对船员进行岗位安全培训，保持船岸的通讯畅通。

3.在安全的前提下随时按甲方要求进行航行活动。不得私自进行任何以经营为目的的航

行活动。

4.负责按船舶管理有关规定配备船员，办理船员聘用合同并按时交纳社会保险金及政府

规定的其它费用。船舶运行期间人员按《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规定配置。

5.负责按船舶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维护保养，保持船容船貌整洁，设施设备完好。

6.负责办理船员保险。

7.负责办理有关对船舶的检验、安全、消防检查的工作。

8.负责处理船舶海损、机损、污染事故，并承担由于乙方原因导致事故的管理责任，产

生的费用和相关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

9.负责编制船舶的厂修保养维修计划和预算，报总队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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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按照甲方的要求确保随时出航，协助和配合执法人员做好执法工作，并做好看护和

蹲守任务。

11.负责对执法人员进行航行安全培训。

12.按照甲方的船舶管理信息化系统要求进行加改装或升级，按照信息化系统要求进行

实施，并做好日常的管理和维护工作。

13.负责按照甲方的要求办理船舶管理方面的一切手续。

14.乙方在任务执行期间，根据航行计划安排，主动加强与靠、离泊码头管理方的沟通

联系，确保巡航任务正常执行落实。

15.做好夏季防台、冬季防寒及其他特殊天气情况下的避风安全保障工作。主动联系落

实避风靠泊码头，接妥水、电。平日要关注船用物料（包括但不限于船用缆绳、靠垫靠球、

麻袋等）储备情况，及时采购补充到船。

16.如乙方年航行次数少于 30 次，应结合项目验收结果与甲方进行结算。

三、劳动保护

1.乙方按照劳动主管部门的安全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发放劳防用品。

2.乙方人员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处理。

四、关于违约责任和违约金的约定

1.甲方作为船舶的业主，承担不是乙方原因造成的船舶事故的经济责任。

2.因船舶质量、设备设施质量或安装技术等原因，达不到使用功能，造成重大事故的，

甲方承担责任做善后处理。产生质量事故的直接原因，以政府主管部门鉴定为准。

3.合同履行中如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安全生产事故(如发生航行事故等)，导致人员伤亡和

船舶受损的，由乙方承担全部事故责任,赔偿所有的经济损失。并支付技术服务管理费用的

30%作为违约金。

4.合同履行中如甲方违反合同约定，造成乙方无法执行合同，甲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并支付技术服务管理费用的 10%作为违约金。

5.合同履行中如由于乙方管理不善，并由此产生工作质量问题或造成甲方的航行任务未

能完成，影响甲方工作的，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每次扣除技术服务管理费的 10%作为违

约金。

6.如甲方发现乙方船员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或有违法违纪行为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更换

船员。

五、违约终止合同

1.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在下列情况下向







4

乙方发出书面通知书，提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

(1)乙方未能在合同规定的限期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全部服务；

(2)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它任何义务。

2.如果甲方终止了部分或全部合同，甲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方法购买相应的服

务，乙方应对购买相应的服务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同时，乙方仍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

终止的部分。

3.乙方未能按合同的要求规定提供服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延误工作的，按

延误条款处理，乙方因此而违约除赔偿损失外，还须支付 10%合同价的违约金。

六、破产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不给

乙方补偿。该终止合同的行为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或将要采取任何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

利。

七、转让和分包

乙方不得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二部分 委托管理费用如下：

一、全年船舶委托管理费 3616943.86 元整（叁佰陆拾壹万陆仟玖佰肆拾叁元捌角陆

分）。

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 15 日内将合同服务费 10%的履约保证金转人采购人指定账户，

甲方收到履约保证金后签订合同。双方根据合同约定服务费分四次支付，每次支付前，乙方

向甲方开具发票。具体支付方式如下：合同签订完成，2026 年 3 月支付 30%，2026 年 6 月

支付 30%，2026 年 9 月支付 20%，2026 年 11 月支付尾款 20%。服务期满后根据验收结果退

还履约保证金。

本金额为一年期管理费，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甲

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费用。除不可抗力外，总费用将不再作任何调整。在委托管理期间，

船舶所有权不变。

二、本项目托管期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按采购程序执

行，若发生招投标延后，原服务单位代为履行委托管理服务工作。本项目中标单位需支付原

委托管理单位服务费用，代替服务期限从 2026 年 1 月 1 日开始至本项目中标公告日为止，

服务费按 2026 年合同中标价的日均数（合同价/365）乘以实际委托管理服务天数结算。第

四期付款前，甲方对乙方的工作进行考核验收，考核验收通过后，方可支付第四期管理费。

三、关于运行费用的约定

船舶运行所产生的成本由甲方承担(包括船舶燃料消耗、修理保养费等)，由乙方负责编

制月度及年度运行费用预算，甲方审核通过后，直接向收款单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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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其他事项：

一、其他约定

1.合同期满，本合同自然终止，如续定合同，应在该合同期满前 30 天向对方提出书面

意见。

2.可对本合同条款进行补充，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合同具有同等效

力。

3.本合同(含补充协议)未约定事宜，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4.本合同履行中发生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要求当地航管部门协调，也

可向当地海事法院起诉。

5．合同生效

5.1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生效。

5.2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一份送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

6. 合同附件

6.1 本合同附件包括： 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

6.2 本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6.3 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若合同文件之间有矛盾，则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7．合同修改

7.1 除了双方签署书面修改协议，并成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本合同条件不

得有任何变化或修改。

补充条款

1:5.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蔡尧（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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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廉政建设协议书

甲方：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上海市海洋局执法总队）
乙方：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

为防止在公务活动中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有关规定，结合水务海洋船舶管理工作实际，特
制定本协议。

第一条 甲方工作人员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接受乙方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名贵物品；不得在乙方违规报销费用。
（二）不得参加乙方安排的超标准接待宴请及健身、娱乐等活动；不得接受乙方提供的

通讯工具、交通工具、高档办公用品等。
（三）不得要求、暗示和接受乙方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工作安排以及

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四）配偶、子女不得从事与乙方承包本项目有关的设备材料供应、项目分包、劳务等

经济活动。
（五）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推荐分包单位或要求乙方购买项目合同规定以外的材料、

设备和服务等。
（六）其它与项目有关的廉洁从政建设相关规定。
第二条 乙方应与甲方保持正常的业务交往，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开展相关业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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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名贵物

品。
（二）不得以任何名义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甲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
（三）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甲方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健身、娱乐和旅游等活动。
（四）不得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高档办公用品和装修

住房等。
（五）其它与项目有关的廉洁从政建设和预防腐败的规定。
第三条 甲乙双方不得违反项目管理规章制度，不得为获取不正当利益，就项目费用、

材料供应、工程量变动、项目验收、项目质量等问题相互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
第四条 甲乙双方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本协议行为的，应及时提醒对方预以纠

正。情节严重的，有向对方上级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第五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甲 方：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上海市海洋局执法总队）

代表人签名（盖章）

乙 方：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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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管理安全生产责任书

甲方：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上海市海洋局执法总队）
乙方：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规、规定，明确双方

的安全生产责任和义务，确保总队执法人员和船舶、船员的安全，依据《海监快艇运行维护

委托管理合同》，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签订本责任书。

一、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配合乙方按制度规定做好船舶管理工作，对船舶安全管理情况加强监管。

2.配合乙方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及要求，生产期间按照乙方要求及船舶相关规定实

施。

3.对乙方的船员加强管理，督促乙方做好船员的档案建立及船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并

做好存档及备案。

二、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按照要求和规定配备齐全完好的消防、通讯、救生、防护设施以及足够的船员。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听从甲方负责人的生产指挥。

2.按照甲方的船舶管理信息化系统要求进行加改装或升级，并做好管理和维护。

3.按照船舶管理规定做好船舶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修工作，保证船舶处于良好状

态。

4.进行水上作业时，严格在批准的水域内航行，船舶严格按照规定运行，做好船舶航行

及人员的安全工作，落实防碰撞、防搁浅、防落水等安全预防措施。因乙方原因造成生产安

全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和船舶受损的，由乙方承担全部事故责任。

5.停泊待命期间，时刻做好相关准备，具备关键时刻的应急出动能力，并且采取必要措

施做好防被盗、防碰撞、防损坏等工作。

6.做好夏季防台、冬季防寒及其他特殊天气情况下的避风安全保障工作。主动联系落实

避风靠泊码头，接妥水、电，并及时将应急保障物资补充到船，确保人员和船舶安全。

7.加强对船员的安全教育工作。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无证人员，不得上岗作业。配

合做好执法人员船艇安全作业理论及实操的相关培训工作。

本责任书作为《水务海洋执法船运行维护委托管理合同》《海监快艇运行维护委托管理

合同》的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主合同终止后自动

失效。本责任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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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上海市海洋局执法总队）

代表人签名（盖章）

乙方：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

代表人签名（盖章）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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